三门峡市陕州区教育体育局行政检查事项和依据

	序号
	行政检查事项名称
	依据

	1


	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者是否投保体育意外伤害保险和场所责任保险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2022)》第九十条第四款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者应当投保体育意外伤害保险和场所责任保险。

	2
	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者取得许可证后经营该体育项目是否符合许可条件的行政检查
	《全民健身条例(2016)》第三十七条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营者取得许可证后，不再符合本条例规定条件仍经营该体育项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不足3万元或者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3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

	3
	对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体育设施是否符合国家标准的行政检查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2018)》第六条第一项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相关体育设施符合国家标准；

	4
	对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和救助人员是否达到规定数量，是否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行政检查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2018)》第六条第二项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二）具有达到规定数量、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和救助人员；

	5
	对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有无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安全操作规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育设施、设备、器材安全检查制度等安全保障制度和措施的行政检查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2018)》第六条第三项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三）具有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安全操作规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育设施、设备、器材安全检查制度等安全保障制度和措施；

	6
	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活动经营者是否将许可证、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安全操作规程、体育设施、设备、器材的使用说明及安全检查等制度、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和救助人员名录及照片张贴于经营场所的醒目位置的行政检查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2018)》第二十条    经营者应当将许可证、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安全操作规程、体育设施、设备、器材的使用说明及安全检查等制度、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和救助人员名录及照片张贴于经营场所的醒目位置。

	7
	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活动经营者是否就高危险性体育项目可能危及消费者安全的事项和对参与者年龄、身体、技术的特殊要求在经营场所中做出真实说明和明确警示的行政检查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2018)》第二十一条    经营者应当就高危险性体育项目可能危及消费者安全的事项和对参与者年龄、身体、技术的特殊要求，在经营场所中做出真实说明和明确警示，并采取措施防止危害发生。

	8
	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活动经营者是否按照相关规定做好体育设施、设备、器材的维护保养及定期检测的行政检查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2018)》第二十二条    经营者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做好体育设施、设备、器材的维护保养及定期检测，保证其能够安全、正常使用。

	9
	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活动经营者是否保证经营期间具有不低于规定数量的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和救助人员。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和救助人员是否持证上岗，是否佩戴能标明其身份的醒目标识的行政检查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2018)》第二十三条    经营者应当保证经营期间具有不低于规定数量的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和救助人员。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和救助人员应当持证上岗，并佩戴能标明其身份的醒目标识。

	10
	对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是否按要求采取风险防范及应急处置预案等保障措施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2022)》第一百零二条第三款    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应当履行安全保障义务，提供符合要求的安全条件，制定风险防范及应急处置预案等保障措施，维护体育赛事活动的安全。

	11
	对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举办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是否经许可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2022)》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    举办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并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

	12
	对体育赛事安全条件是否符合要求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2022)》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三项    体育赛事活动组织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给予一年以上三年以下禁止组织体育赛事活动的处罚：
（三）安全条件不符合要求的；

	13
	对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管理单位对公众开放最低时限是否符合规定的行政检查
	《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2003）》第十七条第二款    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的开放时间，不得少于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最低时限。国家法定节假日和学校寒暑假期间，应当适当延长开放时间。

	14
	对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管理单位是否公示其服务项目、开放时间等事项的行政检查
	《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2003）》第十八条    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管理单位应当向公众公示其服务内容和开放时间。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因维修等原因需要暂时停止开放的，应当提前7日向公众公示。

	15
	对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管理单位设施的使用方法或者注意事项是否在醒目位置标明行政检查
	《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2003）》第十九条    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管理单位应当在醒目位置标明设施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16
	对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管理单位是否将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的名称、地址、服务项目等内容报文化行政主管部门、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的行政检查
	《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2003）》第二十四条第一款    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管理单位应当将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的名称、地址、服务项目等内容报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主管部门、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17
	对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管理单位是否建立、健全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的安全管理制度的行政检查
	《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2003）》第二十五条第一款    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管理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依法配备安全保护设施、人员，保证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的完好，确保公众安全。

	18
	对健身气功站点是否参加年检并合格的行政检查
	《健身气功管理办法(2024)》第四十条第二项    违反本办法设立健身气功站点的，由具有审批权限的体育行政部门或其委托的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理：
（二）未参加年检或年检不合格的，责令整改，情节严重的，对站点负责人处以一千元至五千元罚款；

	19
	对健身气功站点、健身气功功法名称是否使用宗教用语，是否以个人名字命名，是否冠以“中国”“中华”“亚洲”“世界”“宇宙”以及类似词语的行政检查
	《健身气功管理办法(2024)》第八条    任何健身气功站点、健身气功功法名称均不得使用宗教用语，或以个人名字命名，或冠以“中国”“中华”“亚洲”“世界”“宇宙”以及类似词语。

	21
	对举办的健身气功活动是否属于国家体育总局审定批准的健身气功功法的行政检查
	《健身气功管理办法(2024)》第二十一条第二项    申请举办健身气功活动，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二）所涉及的功法，必须是国家体育总局审定批准的健身气功功法；

	21
	民办学校年度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2021)》第四十七条第一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民办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民政、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应当根据职责会同有关部门建立民办学校年度检查和年度报告制度，健全日常监管机制。

	22
	对中小学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行为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2018)》第六十五条第一款    本法所称的民办学校包括依法举办的其他民办教育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2021)》第四十七条第一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民办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民政、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应当根据职责会同有关部门建立民办学校年度检查和年度报告制度，健全日常监管机制。


备注：或者上传检查事项和依据的文件 
